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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  政政  統統  計計  通通  報報  
九十九年第二十六週 

 
98年初婚與再婚者統計(按發生日期統計)                         內政部統計處 

◎ 98 年實際結婚對數為 11 萬 6,392 對，較 97 年大幅減少 3 萬 2,033 對或減 21.6％，

主要係 98 年適逢經濟不景氣、失業率提高以及孤鸞年，降低結婚意願所致。 

◎ 98 年結婚人數大幅減少，主要係初婚人數驟降所致，屬於初婚之新郎及新娘 40

年來首度雙雙降至 10 萬人以下。 

◎ 98 年結婚對數中，新郎及新娘均為我國籍者占 81.3％，一方為大陸及港澳地區者

占 11.3％，一方為東南亞國籍者占 4.8％，其他國籍者占 2.5％；如與 97 年比較，

新郎及新娘均為我國籍者比率下降 4.2 個百分點，主要原因乃均為我國籍者之減

少，外籍配偶人數並未明顯增加。 

◎ 98 年我國籍女性人口之初婚率為 27.6‰ ，較男性之 25.3‰ 高出 2.2 個千分點，二

者分別較 97 年驟減 9.1 及 10.7 個千分點；女性再婚率僅 9.4‰ ，仍遠低於男性的

24.1‰ ，惟男性再婚率已呈逐年遞減現象。 

◎ 平均初婚年齡新郎為 31.6 歲，新娘為 28.9 歲，均較 97 年增加 0.5 歲；平均再婚

年齡新郎為 44.7 歲，新娘為 38.4 歲，分別較 97 年增加 1.2 歲及 1.0 歲，初婚及再

婚年齡均創新高。 

◎ 本部為鼓勵國人結婚成家生育子女，自 98 年起推出「青年安心成家方案」提供購

置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另舉辦「鼓勵生育創意標語」徵選活動，並舉辦『幸

福成家、讓愛延續』嘉年華，希望喚起國人的關注，一同面對少子女化及晚婚、

不婚情形。 

一、 整體概況(按發生日期統計)：98年結婚對數計11萬6,392對，較97年減少3萬2,033對或

減21.58％，主要係國人忌諱孤鸞年結婚，以及經濟不景氣與失業率提高，降低結婚意

願所致；如就初婚與再婚而言，再婚人數僅略減，而初婚人數則大幅減少，並首度跌

破20萬人，致新郎、新娘初婚者所占比率為82.05％及84.98％，分較97年減少3.37及2.43

個百分點。 

二、 跨國聯姻情況： 

(一)98年結婚對數中，夫妻雙方均為我國籍者9萬4,668對占總結婚對數81.34％(較97年降低

4.18個百分點)，一方為大陸及港澳地區者計1萬3,209對占11.35％(較97年增加2.74個百

分點)，一方為東南亞國籍者5,583對占4.80％，其他國籍者2,932對占2.52％；如與97年

結婚對數比較，除一方為大陸及港澳地區者增加3.40％，餘均呈減少，其中以雙方均

為我國籍者減少25.41％最多。 

(二)若就國籍別新郎、新娘之初婚比率觀察，均以我國籍新郎、新娘分別為81.86％、84.70

％最低，與97年比較，除東南亞新郎之初婚比率增加1.62個百分點外，其餘國籍之新

郎、新娘初婚比率均較97年減少，其中以我國籍新郎減少3.50個百分點最多。 

三、 結婚者平均年齡： 

(一)98年新郎平均年齡為33.9歲、新娘為30.3歲，與97年比較分別增加1.0及0.8歲，增幅頗

為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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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新郎」國籍別觀察，以東南亞以外之其他國籍38.0歲最高，大陸及港澳地區34.0歲

次之，我國籍33.8歲居第三；按「新娘」國籍觀察，以東南亞以外之其他國籍31.0歲最

高，大陸及港澳地區30.9歲次之，我國籍30.4歲居第三，東南亞國籍27.1歲最低。 

四、 按初婚再婚及新郎新娘年齡分： 

(一)初婚：98年初婚者平均年齡，新郎為31.6歲、新娘為28.9歲，均較97年增加0.5歲；新郎

以30-34歲者3萬5,280人占36.94％最多，25-29歲者3萬3,888人占35.48％次之；新娘以

25-29歲者4萬3,275人占43.75％最多，30-34歲者2萬6,496人占26.79％次之。 

(二)再婚(含離婚及喪偶)：98年再婚者平均年齡新郎為44.7歲、新娘為38.4歲，分較97年增

加1.2歲及1.0歲；新郎以35-39歲者4,045人占19.37％最多，40-44歲者3,652人占17.48％

次之；新娘年齡以30-34歲者4,133人占23.64％最多，35-39歲者3,385人占19.36％次之。 

五、 我國籍初婚率與再婚率：如就我國籍新郎及新娘之初婚、再婚人數統計，並以「15歲

以上未婚人口之初婚人數比率」稱為初婚率，以「已離婚或喪偶人口之再婚人數比率」

稱為再婚率，觀察結婚傾向，茲簡述如下： 

(一)男性：98年男性人口初婚率為25.32‰ ，較97年下降9.05個千分點；再婚率為24.09‰ ，

較97年下降1.85個千分點，男性再婚意願逐年降低，其原因殊值探討。 

(二)女性：98年女性人口初婚率為27.57‰ ，較97年下降10.70個千分點；再婚率9.43‰ ，亦

較97年下降1.45個千分點。 

(三)兩性差異：近年來女性再婚率約為男性的4成，未滿30歲女性再婚率雖高於男性，但35

歲以上年齡組之離婚或喪偶女性再婚率遠不及男性，且隨年歲之增加落差愈大。 

六、 縣市別分析(按結婚登記所在縣市別統計結果)： 

(一)98年結婚對數以人口較多之臺北縣2萬1,799對占18.73％最多，臺北市1萬4,087對占

12.10％次之，桃園縣1萬885對占9.35％居第三；粗結婚率以新竹市之6.6‰ 最高，臺北

縣為5.7‰ 次之，桃園縣5.5‰ 居第三。 

(二)平均結婚年齡：新郎平均年齡以臺北市35.7歲最高，花蓮縣35.6歲次之，連江縣35.4歲

居第三，彰化縣32.0歲最低；新娘平均年齡以臺北市32.0歲最高，花蓮縣31.4歲次之，

高雄市31.1歲居第三，彰化縣28.8歲最低。 

七、本部為鼓勵國人結婚成家、生育子女，自98年起推出「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對象包

含結婚未滿2年或育有未滿20歲子女之青年家庭，補貼方式除前2年零利率購置住宅貸

款利息補貼以減輕購屋負擔外，對於無力購屋者提供租金補貼；另為提升國人生育意

願，本部頒布「鼓勵生育創意標語徵選活動辦法」，徵求各界提供一個有創意、能引

起社會共鳴、「讓大家聽了想生小孩」的口號，第一名者將可獨得獎金新臺幣100萬元

(本活動將於6月30日截止)，並訂於本(99)年6月27日(星期日)下午1:00至5:00假國父紀念

館舉辦『幸福成家、讓愛延續』嘉年華，希望喚起國人的關注，一同面對少子女化及

晚婚、不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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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初婚 再婚 初婚 再婚 初婚 再婚

民國88年 88.97 11.03 87.33 12.67 90.61 9.39

民國89年 87.99 12.01 85.53 14.47 90.45 9.55

民國90年 86.51 13.49 83.26 16.74 89.77 10.23

民國91年 85.35 14.65 82.12 17.88 88.57 11.43

民國92年 83.58 16.42 80.06 19.94 87.09 12.91

民國93年 85.04 14.96 82.13 17.87 87.95 12.05

民國94年 86.41 13.59 84.39 15.61 88.42 11.58

民國95年 86.04 13.96 84.46 15.54 87.61 12.39

民國96年 85.56 14.44 83.81 16.19 87.31 12.69

民國97年 86.42 13.58 85.43 14.57 87.41 12.59

民國98年 83.52 16.48 82.05 17.95 84.98 15.02

較97年

增減百分點
-2.90 2.90 -3.37 3.37 -2.43 2.43

較88年

增減百分點
-5.45 5.45 -5.28 5.28 -5.63 5.63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總計 新郎 新娘

表二、歷年新郎新娘初婚及再婚結構比(按發生日期統計)

年別

結 婚 人 數   (人) 平均結婚年齡(歲)

合 計 初 婚 再 婚 合 計 初 婚 再 婚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88年 175,905 175,905 153,626 159,379 22,279 16,526 31.7 27.0 30.0 26.1 43.1 35.6

民國89年 183,028 183,028 156,541 165,544 26,487 17,484 32.1 27.0 30.3 26.1 42.8 35.5

民國90年 167,157 167,157 139,175 150,056 27,982 17,101 32.9 27.4 30.8 26.4 43.5 36.0

民國91年 173,343 173,343 142,347 153,533 30,996 19,810 33.4 27.9 31.0 26.8 44.3 36.3

民國92年 173,065 173,065 138,564 150,729 34,501 22,336 33.8 28.4 31.2 27.2 44.4 36.5

民國93年 129,274 129,274 106,178 113,700 23,096 15,574 33.0 28.0 30.7 26.9 43.3 36.4

民國94年 142,082 142,082 119,897 125,636 22,185 16,446 32.5 28.5 30.6 27.4 43.2 36.6

民國95年 142,799 142,799 120,613 125,113 22,186 17,686 32.6 29.0 30.7 27.8 43.2 36.9

民國96年 131,851 131,851 110,508 115,121 21,343 16,730 33.0 29.2 31.0 28.1 43.4 37.0

民國97年 148,425 148,425 126,798 129,732 21,627 18,693 32.9 29.5 31.1 28.4 43.5 37.4

民國98年 116,392 116,392 95,505 98,910 20,887 17,482 33.9 30.3 31.6 28.9 44.7 38.4

較97年

增減(%)
-21.58 -21.58 -24.68 -23.76 -3.42 -6.48  ①1.0  ①0.8  ①0.5  ①0.5  ①1.2  ①1.0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說　　明：1.平均結婚年齡係以五歲年齡組組中點計算。

          2.表列平均結婚年齡數字係按實際數值計算，其尾數採四捨五入計列，致增減數可能產生捨位誤差。

附　　註：①係指增減數。

年  別

表一、初婚與再婚人數及年齡統計(按發生日期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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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32.9 29.5 31.1 28.4 43.5 37.4

我國籍 32.8 29.6 31.0 28.5 43.4 37.5

大陸(含港澳) 32.7 29.9 31.7 28.9 42.4 38.0

東南亞國籍 32.0 26.5 31.5 26.0 37.0 30.9

其他國籍 38.0 30.1 36.2 29.7 49.9 37.7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33.9 30.3 31.6 28.9 44.7 38.4

我國籍 33.8 30.4 31.4 28.9 44.6 38.6

大陸(含港澳) 34.0 30.9 33.1 29.6 42.1 39.3

東南亞國籍 32.7 27.1 32.2 26.6 38.9 30.8

其他國籍 38.0 31.0 36.3 30.5 48.7 38.5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總計 初婚 再婚國籍別

民國98年

表四、新郎新娘平均年齡-按初婚、再婚及國籍別分(按發生日期統計)

總計 初婚 再婚國籍別

民國97年

單位：‰

初婚率 再婚率 初婚率 再婚率

民國93年 30.12 33.83 30.99 10.73

民國94年 33.67 30.76 36.32 10.88

民國95年 33.43 29.20 36.91 11.34

民國96年 30.22 26.69 32.68 10.04

民國97年 34.38 25.93 38.26 10.87

民國98年 25.32 24.09 27.57 9.43

較97年

增減千分點
-9.05 -1.85 -10.70 -1.45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說　　明：1.初婚率為每千位年中可婚(15歲以上)之未婚男、女人口之初婚人數。

　　　　　2.再婚率為每千位年中離婚及喪偶男、女人口之再婚人數。

　　　　　3.本表初婚率與再婚率之分子、分母均以本國籍人口計算，亦即已剔除外籍配偶等。

          4.表列數字係按實際數值計算，其尾數採四捨五入計列，致增減數可能產生捨位誤差。

表五、歷年本國籍可婚人口之初婚率及再婚率(按發生日期統計)

年別
男性 女性

單位：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148,425       148,425       126,798       129,732       21,627         18,693         

我國籍 144,921       130,429       123,698       113,652       21,223         16,777         

大陸(含港澳) 626              12,149         570              10,818         56                1,331           

東南亞國籍 473              5,315           431              4,758           42                557              

其他國籍 2,405           532              2,099           504              306              28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116,392       116,392       95,505         98,910         20,887         17,482         

我國籍 112,729       98,331         92,277         83,283         20,452         15,048         

大陸(含港澳) 690              12,519         622              10,795         68                1,724           

東南亞國籍 482              5,101           447              4,421           35                680              

其他國籍 2,491           441              2,159           411              332              30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表三、新郎新娘人數－按初婚、再婚及國籍別分(按發生日期統計)

總計 初婚 再婚國籍別

民國97年

總計 初婚 再婚國籍別

民國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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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結

婚率

(‰)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116,392 5.0 95,505    98,910    20,887  17,482  33.9 30.3 31.6 28.9 44.7 38.4

臺北縣 21,799   5.7 17,939    18,678    3,860    3,121    34.1 30.6 31.9 29.3 44.3 38.6

宜蘭縣 2,156     4.7 1,762      1,811      394       345       33.3 29.8 30.9 28.2 44.2 38.2

桃園縣 10,885   5.5 8,633      8,975      2,252    1,910    33.9 30.1 31.2 28.5 44.2 37.8

新竹縣 2,757     5.4 2,270      2,358      487       399       33.3 29.3 31.2 28.2 43.3 36.1

苗栗縣 2,738     4.9 2,256      2,353      482       385       33.1 29.1 30.8 28.0 43.6 36.2

臺中縣 7,876     5.0 6,642      6,824      1,234    1,052    32.7 29.4 30.7 28.1 43.5 37.3

彰化縣 6,169     4.7 5,342      5,449      827       720       32.0 28.8 30.3 27.8 43.1 36.3

南投縣 2,348     4.4 1,898      1,950      450       398       33.1 29.4 30.4 27.8 44.5 37.1

雲林縣 3,102     4.3 2,596      2,707      506       395       32.6 29.0 30.6 27.7 43.0 37.3

嘉義縣 2,377     4.3 1,919      2,008      458       369       33.2 29.2 31.0 27.9 42.5 36.7

臺南縣 4,728     4.3 4,030      4,041      698       687       33.1 29.6 31.2 28.2 43.9 37.6

高雄縣 5,820     4.7 4,709      4,765      1,111    1,055    33.8 30.1 31.2 28.4 44.9 38.1

屏東縣 3,758     4.3 3,082      3,134      676       624       33.2 29.5 30.9 27.9 44.1 37.2

臺東縣 1,027     4.4 812         802         215       225       34.3 30.4 31.4 28.0 45.2 38.9

花蓮縣 1,644     4.8 1,206      1,206      438       438       35.6 31.4 31.5 28.3 46.6 39.8

澎湖縣 401        4.2 305         316         96         85         34.0 30.1 31.0 28.0 43.4 37.9

基隆市 1,807     4.6 1,422      1,486      385       321       34.6 30.5 31.8 28.7 45.0 38.9

新竹市 2,686     6.6 2,275      2,314      411       372       33.3 29.9 31.5 28.9 43.4 36.3

臺中市 5,590     5.2 4,565      4,763      1,025    827       34.2 30.8 31.9 29.4 44.4 39.0

嘉義市 1,181     4.3 961         1,011      220       170       33.9 30.1 31.5 29.0 44.2 36.7

臺南市 3,734     4.9 3,096      3,217      638       517       34.1 30.6 31.8 29.2 45.2 39.1

臺北市 14,087   5.4 11,593    12,265    2,494    1,822    35.7 32.0 33.2 30.5 47.4 41.8

高雄市 7,261     4.8 5,845      6,072      1,416    1,189    34.7 31.1 32.0 29.5 45.9 39.3

金門縣 416        4.7 319         368         97         48         34.5 29.2 31.6 28.2 43.8 36.4

連江縣 45          4.6 28           37           17         8           35.4 30.8 31.6 29.1 41.6 38.8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說　　明：因結婚登記僅須由男、女一方去戶籍地辦理即可，因此新郎新娘人數(含外籍與大陸配偶)均算在辦理登記之縣市內，故各

          縣市新郎、新娘人數相同。

民國 98 年                                                                 單位：對；‰；人；歲

表七、縣市別新郎新娘人數及年齡統計(按發生日期統計)

結婚

對數
縣市別

初婚人數 再婚人數 平均初婚年齡 平均再婚年齡平均結婚年齡

單位：‰

總計 24.09 9.43

15-19歲 17.70 85.67

20-24歲 48.55 75.81

25-29歲 56.67 60.52

30-34歲 52.27 46.22

35-39歲 46.73 27.64

40-44歲 32.63 14.52

45-49歲 25.54 9.50

50-54歲 21.48 6.70

55-59歲 17.44 3.64

60-64歲 13.51 2.06

65歲以上 6.38 0.32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說　　明：1.再婚率為每千位年中離婚及喪偶男、女人口之再婚人數。

          2.本表再婚率之分子、分母均以本國籍人口計算，亦即已剔除外籍配偶等。

年齡別

表六、98年本國籍人口之再婚率 - 按年齡別分(按發生日期統計)

男性 女性

 

 

 

 

 

 


